
王力，男，1993年1月出
生，中共党员，2010 年 12 月
参军，2018 年 12 月光荣退
伍，2020年7月招聘到示范区
公安局工作，成为一名辅警。

从“橄榄绿”到“警察
蓝”，虽然岗位变了，着装的
颜色变了，但初心未改，使
命不移，践行着同样的忠诚

与奉献。在派出所工作期间，协助民警办理治安案
件、化解矛盾纠纷；多次参加巡逻、安保执勤任务
等。在局政治部工作期间，负责新媒体宣传等工
作。无论什么岗位，他都尽职尽责，兢兢业业，任
劳任怨，努力完成着每一项工作任务。

爱岗敬业 把担当作为着力点

王力在李台派出所工作期间，协助办理治安案
件，时刻把群众的诉求放在心中，确保每位群众能
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他以人民群
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积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他平均每年接处群众报警1600余起，认真对待
每一起报警，细心调解每一起纠纷，谨慎对待每一
个案件，用心记录每一份材料，热心接待每一名群
众，竭尽全力地帮群众解难题。

2021年8月的一天凌晨3点左右，李台派出所
接到报警，有一名少年在渭河大桥有自杀迹象，正
在值班的他接到报警后，迅速向领导汇报，火速驱
车和同事赶往事发地，在路途中，他使用自己的手
机拨打该少年电话，一直做思想工作安慰并引导该
少年，为顺利营救争取时间，抵达现场后，他发现
该少年坐在渭河大桥的栏杆上，当时情况比较危
急，当公安民警靠近该少年时，该少年从手里掏出
一把水果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不让靠近，现场同志
通过眼神交流，站在原地让该少年放松并认真去倾
听他的心声进行开导，在观察该少年情绪稳定之
后，王力及另一名同志趁机迅速上前，一把夺掉了
他手里的刀子，并将其从栏杆上解救下来。

2021年底，某小区在建楼盘因施工方和劳务方

合同纠纷，一名情绪激动的男子爬上了22层楼顶并
扬言要自杀，接到报警后，王力和同志们迅速出
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该在建楼盘还没有安装电梯，
其中施工电梯的操作工也迟迟不能到达现场，王力
二话没说，从步梯一口气爬到了22楼，先行对该男
子进行劝阻并稳住其情绪，等同事陆续爬上楼之
后，合力将该男子解救下来。

不改初心 把尽责作为落脚点

2022 年初，因工作需要王力被调到局机关工
作，负责新媒体宣传工作，深知做好宣传工作需要
高度的政治意识。于是，他在宣传工作上花心思、
动脑子，确保宣传工作导向正确，有声有色。作为
一名辅警，每当有宣传工作需要开展，他都会提前
到达活动地点，不管是现场拍摄还是后期剪辑，都
能做到一丝不苟。他经常加班加点，拍好每一张宣
传照片，录制好每一段视频，剪辑好每一部作品，
先后在杨凌公安抖音APP、杨凌公安微信公众号等
新媒体平台发布作品300余篇（部），其中多部作品
被省市级媒体转载。通过他的镜头，充分展示杨凌
公安的良好形象。

几年来，他的身影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头
顶警徽，用坚毅的步伐丈量着杨凌的每一寸土地。
他犹如公安队伍中一颗铆钉，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冲锋在前，无怨无悔，他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
默默践行着曾经作为一名军人立下的钢铁誓言。

从军营到地方，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精神。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王力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声“到”，
一生“到”，展现了退役军人的价值和风采。 （毛兴）

（本系列报道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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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一天，杨女士在微信群中发布消息，组织群中部分人
员参与第二天的广场舞表演排练。次日，大家如约到达活动场地
排练。

其间，练习完在一旁休息的张先生突然倒地陷入昏迷，周边
群众见状连忙施救并拨打急救电话，杨女士也随同将张先生送
医。最终，张先生经抢救无效死亡，死因为心源性猝死。

事发后，张先生家属认为杨女士作为广场舞活动组织者对张
先生的死亡负有责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杨女士支付赔
偿金等费用共计60余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先生的死亡系个人自身疾病导致而非他
人过错。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张先生自愿参加
杨女士组织的广场舞而发生意外，在没有证据证明杨女士存在过
错的情况下，杨女士不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责任。法院遂驳回原
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说法】法官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七十六条的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
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
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
外。”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明知自愿参加的活动有一
定风险而自甘风险的参加者在发生意外后，其他活动参与者应当
依法免责。

本案中，杨女士将一批群众性文娱活动的爱好者组织成为松
散型团体，并非营利性的商业活动。同时，杨女士在张先生晕倒
后，和周围群众共同采取了施救行为，由于其并非医护人员，不
具备医学救护专业技能，故不能过分苛责杨女士的救治行为。

法官提示，老年人在自愿参与文体活动时应注意自身身体情
况的变化，选择和自身身体条件相适应的活动，避免因剧烈运动
引发不适。

（原载《人民日报》）

自愿参加广场舞发生意外，
组织者担责吗？

杨陵区法院调解员丁征选荣获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称号

10月8日，杨陵区人民法院调解工作室调解员丁征选被司
法部表彰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荣誉称号。

丁征选，杨陵区人民法院专职调解员，原任杨陵区李台街
道办胡家底村干部，曾于2002年4月被省委省政府授予陕西省
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21年10月进驻法院担任区法院调解员工
作以来，共调解案件1400余件。2023年以来，调解室共计疏导
劝解各类纠纷 260 余件，化解信访案件 18 件，其中离婚纠纷
130件、物业纠纷20件、交通事故纠纷15件、借贷纠纷60件、
劳务纠纷 21 件、租赁合同纠纷 14 件。丁征选团队胸怀“细
心”“真心”“事业心”“初心”“爱心”温暖着群众，以优秀的
调解能力服务好群众，长期坚持学法律、学政策、学知识，以
良好的素养让群众信服。

丁征选先后参与化解诸多群体性案件，并擅长调解邻里矛
盾、交通事故、民间借贷、人身赔偿等领域纠纷，受到群众一
致好评。 （罗杨）

记者 周勃 许正斌
余瞳 秋种时节，又到了广
大农民朋友寻求良种的时
候。最近一段时间，一大批
农民朋友来到杨凌，寻求致
富良种。

日前，记者在位于渭惠
路种子市场的一家种子经营
门店看到，不大的店面内挤
满了前来挑选小麦种子的
农民。

“西农 1125 是咱西农大
王辉教授选育，最近一直卖
得很好，这个品种不但抗
旱 能 力 强 ， 抗 寒 能 力 也
强 。” 店 主 李 军 辉 正向乾
县的种植户刘小峰介绍小麦
品种。

刘小峰今年种植了30亩地，经人介绍后，一大早
便赶到杨凌。“人家都说杨凌种子品质好，我是慕名
而来”。

从品种适应性、播种量，刘小峰看得细致，问得
仔细。“我们那边气候比较冷，就想选一个抗寒性强
而且产量能好一点的品种。”

对于刘小峰的需求，店主李军辉一一解答。最终，
经过和乡党商量，刘小峰决定以购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的小麦品种为主，再购买些外地品种来进行试种。

与刘小峰一样，来自武功县的粮食种植户刘会会
也是早早地就来到杨凌采购小麦种子，不过与刘小峰

不 一 样 的
是，刘会会
一进门就直
奔西农大的

小麦品种而去。
“杨凌是农科城，小麦品种全，质量好，价格

低，我每年都过来买种子。”刘会会告诉记者。
经营了近二十年种子销售的李军辉告诉记者，今

年的总体销售要比往年好得多，高峰时期，他的店里
一天可以卖出2万斤种子。

“今年最受欢迎的就是强筋小麦品种，西农大的
品种也很受欢迎，好几个品种都已经断货了。”李军
辉说。

一粒金种子，万担田间粮，据统计，杨凌今年为
市场提供的秋播小麦种子量约占全省用种量的三分之
二。为了保障小麦种子质量，秋播期间，杨凌农业监
管部门也对种子销售市场开展专项检查，坚决不允许
一粒不合格种子流入市场，为全省来年的农业丰收、
农民增收打下坚实基础，确保秋播用种安全。

一线直击：农科城里买良种

近日，全省法院司法警察会操活动圆满举行。咸阳中院司
法警察支队荣获两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杨陵区人民法院司
法警察张涛被咸阳市中院表彰为先进个人。

9月底，省高院举行全省司法警察大比武暨会操活动，咸
阳市中院法警支队在各基层大队进行择优遴选，经过层层选拔
张涛被抽调参加赛前训练。在集训期间其克服困难，不怕吃
苦，服从命令，表现突出，作风过硬，他的表现也得到了支队
领导的认可。训练间隙他和其他同志互相交流，互相切磋，晚
上回到房间后他还在反复练习不熟悉的动作。最终，经过四天
的激烈追逐，咸阳市中院法警支队在此次会操活动中获得团体
一等奖、基础科目一等奖、实战科目二等奖。同时，张涛同志
也被咸阳市中院表彰为“全省司法警察实战化大练兵活动”先
进个人。 （张涛）

钢铁身躯铸警魂
不辱使命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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